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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評比

林品章＊

計畫背景一、 
為了暸解國內人文社會各領域學術期刊的相對學術水準，國科會人文處

從 1995年開始，即陸續進行各學門學術期刊的排序工作。截至 1998年為 

止，共有 15個學門完成此項工作。至於藝術學門，國科會則於 1997年委託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劉思量教授，主持第一次藝術學門相關期刊評比計畫。透

過三階段的篩選，評定出國內 12種 「藝術學術專業期刊」，其中也包括了數
本涵括其他學門的綜合性期刊，但是並未對國內藝術期刊做出等第或名次的

排比 （劉思量，1999）。其後，國科會於 2003年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曾曬
淑教授，主持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參考藝術學門期刊第一次

評比結果，並酌予引用歷史、區域等學門的排序辦法，訂定 「客觀形式評
量」、「主觀意見評量」 等計分辦法，以排出各期刊實際得分與前後次序，達
成期刊排序的固定目標，並給予業已改善進步的期刊更公正的定位 （曾曬
淑，2004）。上述的工作顯示出許多藝術學門學術期刊，正努力透過更好的
編審出版制度，以提高學術水準。現在距離第二次排序已有 5年，各藝術學
門學術期刊的相對排序，可能會有許多變動，也就有必要進行第三次排序的

工作，希望能透過做好排序的工作，以促進期刊的進一步發展，提升國內藝

術學術期刊的整體素質。

工作項目與執行方式二、 
本計畫由主持人林品章教授統籌執行，共同主持人柯志祥助理教授協助

研究計畫執行，研究助理為張庭嘉、陳怡寧。此外，並由藝術學門召集人及

＊ 銘傳大學設計學院教授 （計畫執行期間任職於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商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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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組成諮詢委員會 （10位委員），以議決裁量排序辦法及以合議方式提供解
決方案與意見。諮詢委員專業涵蓋戲劇及劇場、藝術史、藝術行政與管理及

博物館學、環境藝術與設計、藝術教育、音樂與舞蹈等等。

（一）期刊名單收集

本計畫首先暸解當前刊登藝術相關論文期刊的一般狀況，採用最寬鬆的

原則，來收集資料與建立原始清單，以免於疏漏。收集國內藝術相關期刊的

來源如下：

1. 「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 所列出的期刊名單。
2. 全國各大專院校藝術相關科系所出版的藝術性質期刊、學報及學刊。
3. 全國各美術館、博物館等藝術相關機構出版的期刊。
4. 國科會藝術學門申請研究獎助的學者，所附研究成果目錄中所列舉的期
刊。

5. 於國家圖書館網站、中華民國期刊索引及各大網路搜尋引擎，以藝術相關
領域關鍵字搜尋所得的期刊。

6. 本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諮詢委員所提供的期刊名單。
由上述來源所收集而得的名單計有 134份期刊，構成了本計畫的期刊原

始清單。本計畫首先刪除其中已經停刊及屬於雜誌性質者，再參考 「藝術學
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 所列出的期刊評比原則，做部分修改後，訂定
本計畫的期刊納入排序原則如下：

1. 以有審查制度的學術性期刊為排序對象，而不列入評論性、推廣性、報導
性的期刊。

2. 僅列入 「藝術」 類期刊，而不列入刊載藝術相關研究論文的綜合性人文、
史地或社科期刊。

3. 第 2項所指之綜合性期刊，如為 「藝術」 與人文或社會科學等結合的跨領域
期刊，則予以列入本次排序。

4. 於本計畫所調查的期間 （2005－ 2009年），必須出版兩期 （含） 以上，以符
合 「期刊」 的定義，而非 「專刊」、「特刊」。

5. 以 「年刊」 為期刊出刊頻率的下限。故凡於 2009年 1月 1日後創刊，列為
本排序計畫的 「新出期刊」。凡創刊超過一年以上，且僅出版一期的刊物，
因已不符合 「年刊」 標準，將予以排除。

6. 出刊三年以上的期刊才納入評比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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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三年每期刊登正式學術論文 （含研究論文、研究議題與研究紀要） 達到
四篇 （含） 以上的期刊。未達到此篇數的期刊，不納入評比。
根據上述之 「期刊納入排序原則」，並依諮詢委員所建議增列的期刊，經

過諮詢委員會議討論與篩選後，計列入 31種受評期刊。本計畫並參考國科會
藝術學門的分類，將所有上述藝術期刊區分為 「音樂與舞蹈」、「戲劇及劇
場」、「環境藝術與設計」、「藝術史」、「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藝術

教育」 等六大類別。其中跨學科期刊有《台灣美術》（跨藝術史、藝術行政與
管理及博物館學）、《民俗曲藝》（跨音樂與舞蹈、戲劇及劇場）、《故宮學術季

刊》（跨藝術史、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及 《藝術學刊》（跨音樂與舞
蹈、藝術教育） 等四本，因而合計受評期刊有 35份。國科會藝術學門內除上
述六大學科的分類外，另有 「機械電子影 /音像」 一類，合併七大類，但目前 

「機械電子影 /音像」 類沒有期刊出版，因此不列入受評範圍。
（二）計分辦法的制定

本排序計畫的計分，分為 「客觀形式」 評量與 「主觀意見」 評量兩部分。
主、客觀評量表參考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的量表並作部分修改

後，於諮詢委員會議中討論，再參考主編座談會的意見，做適度的修訂。配

分比例為 「客觀形式」 評量佔 40%，「主觀意見」 評量佔 60%。在期刊主編會
議時，部分期刊主編認為，主觀評等百分比 60%過高，是否需要調整配分比
例。但經諮詢委員會議討論後，仍維持 40%-60%的百分比。「客觀形式」 評
量因為有加分項目，其滿分可能會超過 100分，經諮詢委員會議討論決定，
客觀評量得分超過 100分，以滿分 40計算；得分於 100分以內，以客觀評量
得分乘以 0.4 （40%） 計算。主觀評量問卷分為 「文章品質」、「歷年績效」、「學
術聲譽」、「審稿制度」、「編輯與審稿委員之公信力」 等五個項次，每個項次
佔分 20分，總分 100分。
（三）期刊主編會議

為使本計畫目的能為各期刊所暸解，以配合繳交各項評審資料，並讓各

期刊主編能針對客觀評量部分提出意見，使評比過程能公平化與適度的公開

化，本計畫乃舉辦期刊主編會議。會中主要報告與討論事項如下：

1. 本計畫的緣由、目的及重要性。
2. 回顧第二次藝術學門期刊排序評比結果。
3. 說明期刊排序納入評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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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刊評比流程說明。
5. 期刊主觀評比內容介紹。
6. 期刊客觀評比項目說明。
7. 各期刊須檢附資料與繳交截止日期公告。

客觀形式評量調查結果三、 
期刊客觀評量由計畫共同主持人、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作人員共七位，組

成期刊客觀評量評分小組，就其外在形式等項目進行計分工作。本次期刊評

比人員分為兩組，一組為初步檢驗組，由三人進行期刊的初步檢驗。一組為

複檢組，由三人進行複檢。初審與複審兩者得分不同時，由評分小組進行三

審。評量的流程如圖一。

諮詢委員會提供審查委員名單

第一階段審查
委員 A1、B1、C1 

第二階段審查
委員 A2、B2、C2 

第三階段審查
共同主持人裁決一、二階段成績不同處

期刊電子資料庫

輔助委員了解期刊現況 初步成績公告

寄發主觀問卷

1. 設計類(20名委員) 
2. 藝術教育類(20名委員) 
3. 藝術史類(20名委員) 
4.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
 學類(20名委員) 
5. 音樂舞蹈類(20名委員) 
6. 戲劇類(20名委員) 

客觀評量 主觀評量 

評量小組
共同主持人
委員六名

期刊 1~10
委員A1、A2

期刊 11~20
委員B1、B2

期刊 21~31
委員C1、C2

受評期刊數31 

回收主觀問卷

登錄各期刊分數

期刊主觀評量得分(60%) 

期刊第一次申覆

期刊第一次申覆審查(評量小組) 

客觀量表各項目得分公告與期刊第二次申覆

期刊第二次申覆審查(評量小組) 

期刊客觀評量得分(40%) 

主觀總分 + 客觀總分 = 期刊評比總分 

期刊排序
 (一) 特優 
(二) 優良
 (三) 良好 
 (四) 一般 

圖一：主客觀評量作業執行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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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期刊所得分數，參照 「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 的劃
分，把 「客觀形式」 評量分數區分為四個群組 （90分以上、50-89分、49分以
下、不滿 30分），並與第二次排序時做比較，可瞭解近五年藝術學門相關期
刊進步的情形。其中第一組 （90分以上） 計 8種期刊 （第二次排序時為 4種期
刊）。第二組 （50-89分） 計 19種期刊 （第二次排序時為 5種期刊）。第三組 

（49分以下） 計 4種期刊 （第二次排序時為 19種期刊）。第四組 （不滿 30分），
本次無 30以下之期刊 （第二次排序時為 8種期刊）。由上可知，本次列入第
一、二組的期刊數量計有 27種，已經佔本次排序計畫所列期刊的 87%，與 

「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 的結果比較，有大幅改善，反映出國內
大多數藝術學術期刊，在 「客觀形式」 的呈現上，已經日益完備。

主觀評量調查結果四、 
本計畫收集國內藝術相關領域的學者名單，於諮詢委員會議中提出，由

諮詢委員自其中依 「音樂與舞蹈」、「戲劇及劇場」、「環境藝術與設計」、「藝術
史」、「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藝術教育」 等六類，圈選出各領域中富
學術研究聲望的學者各 20位為填卷者，總計填寫問卷的學者共有 120位，此
外並選出備用名單 5位。經意願調查後，不願意填卷者由備用名單補齊。

為了協助各主觀問卷填卷學者順利進行主觀評量，本計畫執行單位商請

各受評期刊，提供期刊文章電子檔，並建置了期刊網路資料庫，期望幫助主

觀問卷填卷學者，更暸解期刊的現況。在寄發給主觀問卷填卷學者的信函 

中，說明連結的網址，以利填卷者上網查詢。本次期刊電子資料網站的建 

置，以簡單、明確、呈現重點資訊為原則。期刊文章電子檔為 pdf格式，在
一般網頁瀏覽器便可閱讀。

主觀評量發出問卷 120份，回收 119份。主觀意見評量的結果，依各分
項及學科的種類，分別表列。在 「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 中， 

部分學者也擔任排序期刊的編輯工作，在分數計算上，曾對包含編輯人員的

問卷結果與不含編輯人員的問卷結果作比較，結果其分數並無太大差距，因

此本次計畫並未針對此部分作差別計分。各分項分數的得分較高者，大致與

總分較高者吻合，顯示學者心目中較優良的期刊，也是在各方面表現較為傑

出者。

在主觀評量問卷中，留有開放性問題，請填卷者針對各期刊簡述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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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劣的建議事項，本計畫隨後將這些建議事項寄發各期刊，以提供各期刊參

考改進用。

期刊主客觀評量結果與評等制定五、 
本次期刊評比分為 「客觀形式評量」、「主觀意見評量」 兩部分，進行的

過程與計分的情形如前所述。部分期刊由於收錄文章性質，涵括不同學科類

別，故分別由不同學科的學者進行評分。跨類別期刊 「主觀意見評量」 計分方
式，於第四次諮詢委員會議中決議，採取分類公佈並加備註說明，其中 《台
灣美術》 於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類中，近三年共三篇學術論文。 

《故宮學術季刊》 於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類中，近三年無相關學術
論文。另外兩本跨學科期刊 《民俗曲藝》 與 《藝術學刊》，對跨學科論文的收
錄甚為平均。

根據各期刊主客觀評量結果，於第五次諮詢委員會議中，經委員討論區

分所有受評期刊為 「特優」、「優良」、「良好」與「一般」 等四個等第，各等第
的分數區間如下：

1. 「特優」 為 89分以上期刊：其論文格式嚴謹，審稿制度完整，文章學術水
準優異，具有國際性聲譽，獲國內外學者肯定。

2. 「優良」 為 80分以上，未滿 89分的期刊：其論文格式合於寫作規範，審稿
制度良好，文章學術水準整齊，總體表現足堪嘉許，獲得國內學者肯定。

3. 「良好」 為 70分以上，未滿 80分的期刊：其論文格式大致合於學術規範，
審稿制度與文章水準尚佳。

4. 「一般」 則為未滿 70分的期刊：學術水準屬於一般。
本次藝術學門學術期刊評比，依照以上基準公佈排序 （如下表一）：

表一：期刊得分與等第對照表（續下頁）

等 第 學 科 期 刊 名 稱

特優期刊（89分以上）

藝術史 《美術史研究集刊》

藝術史 《故宮學術季刊》 ✽

環境藝術與設計 《設計學報》

戲劇及劇場 《民俗曲藝》 ✽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故宮學術季刊》 ✽
2

音樂與舞蹈 《民俗曲藝》 ✽

環境藝術與設計 《建築學報》 

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研究》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70

期刊評比

等 第 學 科 期 刊 名 稱

優良期刊（80分以上未達 89分）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博物館學》

戲劇及劇場 《戲劇學刊》

戲劇及劇場 《戲劇研究》

環境藝術與設計 《設計學研究》

良好期刊（70分以上未達 80分）

戲劇及劇場 《戲曲學報》

藝術史 《現代美術學報》

藝術史 《藝術學研究》

環境藝術與設計 《廣告學研究》

藝術教育 《藝術評論》

藝術教育 《國際藝術教育學刊》

藝術教育 《藝術學報》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台灣美術》 ✽
1

環境藝術與設計 《城市與設計學報》

一般期刊（未達 70分）

音樂與舞蹈 《台灣音樂研究》

環境藝術與設計 《文化與建築研究集刊》

藝術史 《台灣美術》 ✽

藝術史 《史物論壇》

環境藝術與設計 《建築與規劃學報》

環境藝術與設計 《商業設計學報》

音樂與舞蹈 《關渡音樂學刊》

藝術教育 《藝術研究期刊》

藝術教育 《藝術論壇》

藝術教育 《書畫藝術學刊》

藝術教育 《藝術論衡》

藝術教育 《藝術學刊》 ✽

音樂與舞蹈 《台灣舞蹈研究》

音樂與舞蹈 《藝術學刊》 ✽

註：✽－跨學科期刊；
1
－ 《台灣美術》 於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近三年共三篇學術論文；2

－ 《故
宮學術季刊》 於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近三年無相關學術論文。《民俗曲藝》 與 《藝術學刊》 
之跨學科論文收錄甚為平均。

綜合觀察與建議六、 
1. 本次所列入排序的期刊，經分數計算後，仍以 「良好」 與 「一般」 佔總數較
多，共 24種。但此兩種類型期刊與 「特優」、「優良」 期刊的分數差距，與 

「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 的結果相對照，已有逐漸拉近的趨
勢。「特優」、「優良」 及 「良好」 的期刊總數，已經超過整體受評期刊的半

表一：期刊得分與等第對照表（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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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上，可見期刊評比在提升期刊水準上的功效，已逐漸顯現出來。

2. 在六大類期刊中，每一類別至少有一至二種期刊屬於 「特優」 或 「優良」。
此次的 「特優」 期刊，除了 「藝術學門第二次相關期刊排序計畫」 原有的 

「藝術史」 中的 《美術史研究集刊》、《故宮學術季刊》 外，另外增加了 「環境

藝術與設計」 的 《設計學報》、《建築學報》，「戲劇及劇場」、「音樂與舞蹈」 

的 《民俗曲藝》 及 「藝術教育」 的 《藝術教育研究》，此結果顯示藝術學門相

關學術期刊，在提升自我品質上均相當的努力。

3. 本次列入排序的期刊，部分雖然有 「學報」、「學刊」 之名，但由 「客觀形式

評量」 中發現，部分期刊尚未能落實審稿制度，導致基本的格式統一、索

引、關鍵字等項次的得分不佳，顯示在學術期刊規範的編輯工作上仍有待

加強。

4. 由於藝術學科本身即兼具創作與研究等多重面向，故許多本領域的學者除

研究工作外，也同時兼顧實務、展演創作等工作，致使本學門的研究與實

務間的分野較不顯著，許多期刊也就因此涵括嚴肅的學術研究與較輕鬆的

創作心得兩種不同性質的文章。此外，本學門中各學科間的差異極大。因

此，雖然本次列入排序的期刊總數達 31種，連跨學科期刊共 35種，但分

散於六大類後，其數量即被稀釋。其中 「音樂與舞蹈」 類有 5種，「戲劇 

及劇場」 類有 4種，「環境藝術與設計」 類有 8種，「藝術史」 類有 6種， 

「藝術行政與管理及博物館學」 類最少，僅 3種，「藝術教育」 類最多，有 

9種。

5. 後續研究建議

（1） 建議下次實施期刊排序評比工作時，增加本次評比時出刊未滿三年的

期刊。

（2） 跨學科期刊分類應考量該期刊跨學科學術論文發表數量。

（3） 由於舞蹈類期刊較少，使得主觀填卷者的學者也較少，建議國科會藝

術學門給予舞蹈類期刊輔導。

（4） 電影相關期刊也可考慮列入下次評比。

（5） 關於圖片版權與樂譜是否有標示來源或是否徵求同意引用等部分，可

列入下次客觀評比的評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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